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解禁

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后更名为“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现名“中航资本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资本”、“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或“重

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等规定，对中航资本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

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中航资本向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

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航电气”）、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飞行自控所”）、成都凯天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凯天”）、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城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以下简称

“洛阳电光”）、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

阳黎明”）、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以下简称“无线电所”）、沈阳沈



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企管”）、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航集团”）、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以下简称“空

空导弹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

简称“西航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技深圳”）、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公共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

青城服务公司”）、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财投”）、中

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航集团”）、江西洪

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洪都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中航资本下属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航信托”）少数股权，并将前述少数股权注入中航资本及全资子公司中

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投资有限”）。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中航资本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共青城

祥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祥投投资”）、共青城圣投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圣投投资”）、共青城志投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志投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为 138,880.00 万元。本次重组配套资金全部用于对子公司中航租

赁增资，以补充其资本金，扩大租赁业务规模。本次重组配套资金对中航

租赁增资的具体方式为，中航资本以重组配套资金净额对中航投资有限增

资，中航投资有限再以增资资金对中航租赁增资。 

截至 2015 年年底，重组已经实施完毕，资产均已交付、过户，股份亦

发行登记完毕，具体情况可参考《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

报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持续督导工

作报告书（2015 年度）》。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一）中航资本的决策过程 

2014 年 12 月 19 日、2015 年 5 月 22 日及 2015 年 6 月 12 日，上市公



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

行本次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17 名交易对方相关权力机构已做出决议，同

意以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认购中航资本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本次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的 4 名交易对方相关权力机构已做出决议，同意参与中航资

本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事宜。 

（三）国务院国资委的决策过程 

2015 年 5 月 22 日，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中航

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少数股权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4]第 1192 号）、《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

购买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4]第 1059 号）、《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少数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4]第 1193 号），分别出具了

20150026 号、20150025 号、20150027 号评估备案表。 2015 年 6 月 10 日，

国务院国资委以《关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

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445 号）批准本次重组事项。 

（四）其他有权部门的决策过程 

2015 年 6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以《关于核准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变更持有 5%以上股权股东的批复》（赣证监许可[2015]10 号）批准本

次重组涉及的中航证券股权变更事项。 

2015 年 7 月 21 日，中国银监会江西监管局以《江西银监局关于中航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权结构的批复》（赣银监复[2015]168 号）批准了本

次重组涉及的中航信托股权变更事项。 

2015 年 7 月 23 日，财政部以《财政部关于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等五家

事业单位参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财防

[2015]261 号）批准了本次重组涉及的事业单位资产处置事项。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向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4 号）批准了本次交易。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5 年 11 月 11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核准

了中航租赁股东变更事项并颁发了《营业执照》，中航国际、陕航电气、西安

飞行自控所、成都凯天、金城集团、洛阳电光、沈阳黎明、无线电所、沈飞企管、

西航集团、空空导弹研究院、西航计算技术研究所合计持有的中航租赁 30.95%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资本名下。 

2015 年 11 月 18 日，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中航信托股东变更

事项并颁发了《营业执照》，中航技深圳、共青城服务公司、江西财投合计

持有的中航信托 16.82%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投资有限名下。 

2015 年 11 月 20 日，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中航证券股东变更

事项并颁发了《营业执照》，中航技深圳、中航国际、贵航集团、洪都集团合

计持有的中航证券 28.29%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资本名下。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情况 

2015 年 11 月 20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

报告》（致同验字（2015）第 110ZC0569 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止，中航资本已收到 17 家特定对象以股权认缴的新增股款人民

币 4,443,385,586.38 元（肆拾肆亿肆仟叁佰叁拾捌万伍仟伍佰捌拾陆元叁

角捌分），其中：股本 575,568,071 元，资本公积 3,867,817,515.38 元。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止，中航资本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308,266,513 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4,308,266,513 元。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出具

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发行的

575,568,071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四、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一）募集配套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止，配套资金发行对象中航工业、祥投投资、

圣投投资、志投投资已将认购资金全额 1,388,800,000.00 元汇入独立财务

顾问（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西

单 支 行 ， 账 户 名 称 ：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7112310182700000774），本次发行配套资金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致

同会计师对此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 110ZC0584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12 月 9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中信建投收

取的财务顾问费、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中航资本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

户内。 

    2015 年 12 月 9 日，致同会计师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5)第 110ZC0585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

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止，中航资本通过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179,896,370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388,8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包括财务顾问费、承销费、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师费）

人民币 38,9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349,900,000.00 元。其

中增加公司股本 179,896,370.00 元，增加公司资本公积 1,170,003,630.00

元。 

（二）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出具

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发行的 179,896,37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五、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事项 

1、共青城服务公司关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共青城服务公司承诺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公司本次

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江西财投关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江西财投承诺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完

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未出现共青城服务公司及江西财投转让或出

售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实施完成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公司按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 1,345,746,949.18 元的 10%

提 取 法 定 公 积 金 134,574,694.92 元 后 ， 实 际 可 供 分 配 的 利 润

858,724,970.42 元，以公司 2015 年底总股本 4,488,162,88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5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740,546,875.70 元，占中航资本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的 55.03%，占 2015

年度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的 86.24%。上述利润分配后，尚余未分配利

润 118,178,094.72 元，结转下次再行分配。 

同时，公司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 4,488,162,88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

转增 4,488,162,883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8,976,325,766 股。 

截止到目前，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中航工业 3,514,956,214 39.16% 

2 中国国际 319,766,434 3.56% 

3 陕航电气 37,732,020 0.42% 

4 西安飞行自控所 37,103,166 0.41% 

5 成都凯天 37,103,166 0.41% 



6 金城集团 42,704,514 0.48% 

7 洛阳电光 22,261,890 0.25% 

8 沈阳黎明 22,261,890 0.25% 

9 无线电所 20,406,760 0.23% 

10 沈飞企管 14,841,276 0.17% 

11 西航集团 14,841,276 0.17% 

12 空空导弹研究院 14,841,276 0.17% 

13 西航计算技术研究所 14,841,276 0.17% 

14 中航技深圳 358,248,288 3.99% 

15 共青城服务公司 98,175,340 1.09% 

16 江西财投 54,978,918 0.61% 

17 贵航集团 38,955,604 0.43% 

18 洪都集团 2,073,048 0.02% 

19 祥投投资 8,937,822 0.10% 

20 圣投投资 8,303,108 0.09% 

21 志投投资 10,945,594 0.12% 

合计 4,694,278,880 52.30% 

   七、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153,154,2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1%。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12 月 5 日。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 
本次可上

市数量

（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共青城服务

公司 
98,175,340 1.09% 98,175,340 0 0 

2 江西财投 54,978,918 0.61% 54,978,918 0 0 

合计 153,154,258 1.71% 153,154,258 0 0 



（四）限售股份冻结情况 

    无。 

（五）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重组报告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

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所载情况完全一

致。 

（六）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前一次限售股安排上市流通为 2010 年 3 月 10 日原股改承诺限售股解禁上

市。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 2015 年重组完成后第一次安排重

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八、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份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

份 
1,482,742,358 -153,154,258 1,329,588,100 

2、其他内资持股 28,186,524 0 28,186,52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1,510,928,882 -153,154,258 1,357,774,624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 股 7,465,396,884 153,154,258 7,618,551,142 

其他 0 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合计 
7,465,396,884 153,154,258 7,618,551,142 

股份总额 8,976,325,766 - 8,976,325,766 

    九、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

下：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航资本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所做出

的承诺的行为。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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